
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评定办法

第一条　根据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在扬州大学广陵学院设立“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”的协议和有关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设立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的目的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鼓励他们自强不息、发奋学习、立志成才，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三条　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资助对象为全院在籍本科生。

第四条　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每年4月份评定一次。

第五条　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评定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学习勤奋，品行优良，立志报效社会主义祖国；

（二）学习成绩良好；

（三）原则上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；

（四）孤儿、单亲家庭、本人身体有重大疾患、无家庭经济来源的学生优先考虑。

第六条　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的指标分配和金额标准：

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每年资助8万元，资助20名本科生，标准为4000元／人。

第七条　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评定与发放：

（一）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助学金评审；

（二）每年4月份，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向学生作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的宣传动员，组织学习本办法，各系根据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下达的初步名额开展评定工作；

（三）学生以班级为单位，由班主任、学生干部、学生代表组成评定小组，依据上一学年学生素质测评及学习成绩，对照本办法规定的申请和评定条件，向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受助的建议人选。系学生工作办公室讨论，确定初步名单，填写《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邗建大学生圆梦基金申请表》，上报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总和审核，报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

（四）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获奖名单，并正式发文公布，同时报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备案；

第八条　本办法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　本办法自2019年4月起施行。

扬州大学广陵学院

2019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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